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30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奥克化学有限公司会议室（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 1588弄 568

号706室（虹桥世界中心-L1A-7楼上海奥克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401,242,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8.997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99,170,7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8.693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071,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0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9人，代表股份39,345,0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8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7,273,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80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071,63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0.3046%。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0,371,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8％；反

对72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弃权143,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8,473,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54％；反对 72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512％；弃权1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5％。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70,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7％；

反对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4％；弃权152,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8,473,2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41％；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296％；弃权1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3％。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426,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反

对 7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0％；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8,528,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52％；反对 7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0192％；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7％。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00,305,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6％；

反对894,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8％；弃权4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8,408,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199％；反对 894,0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23％；弃权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8％。

（五）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0,33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反对

7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弃权11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8,43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6975％；反对 7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192％；弃权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4%。

（六）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议案》；

1、与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关联股东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朱建民、刘兆滨、董振鹏、宋恩军、朱宗将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38,50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5%；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6%；弃权124,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38,50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855%；反对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6%；弃权12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7%。

2、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70,131,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弃权124,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233,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0.7023%；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96%；弃权1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2%。

3、与公司参股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关联股东朱宗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00,19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0%；反

对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弃权122,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50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8591%；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6%；弃权1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2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1%；反

对894,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8%；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42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6652%；反对 894,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23%；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2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5%；反

对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4%；弃权197,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42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6695%；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6%；弃权1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0%。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度公司使用短期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9,69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46%；反

对 1,533,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1%；弃权 12,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798,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0701%；反对1,533,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72%；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0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7%；反

对794,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弃权141,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408,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6204%；反对 794,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94%；弃权1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2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1%；反

对7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弃权124,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42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6652%；反对 7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92%；弃权1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7%。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1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0%；反

对898,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9%；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42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6545%；反对 898,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30%；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9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6%；反

对81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2%；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50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8548%；反对 81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27%；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0,36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5%；反

对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4%；弃权15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47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7816%；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6%；弃权15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9%。

（十五）审议通过《公司“十五五”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400,499,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9%；反

对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4%；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60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1122%；反对 71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6%；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其中议案七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25年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王冰

3、结论性意见：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082 证券简称：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

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实施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公司以

现有总股本307,970,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8,049,798股后299,920,207股为基数测算，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29,992,020.70元（含

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29,992,020.70
元/307,970,005股=0.0973861元（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

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29,992,020.70元/307,970,005股*10=0.973861元

（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2、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0973861元/
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权益分派的股权登

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0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本次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按照每股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049,798股后的

299,920,2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

（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847

07*****718

07*****923

股东名称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郑忠

邱艾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每10股分红金

额/10股=299,920,207股×1.00元/10股=29,992,020.70元；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

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29,992,020.70元/307,970,005股=0.0973861元（保留到小

数点后七位）。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
29,992,020.70元/307,970,005股*10=0.973861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

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0973861元/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益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卓越时代广场 4B01、4B02
咨询联系人：王小颖、梁欢欢

咨询电话：0755-83028871
传真电话：0755-23609266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文件；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6-022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议案6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表决未通过。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区京榆大街96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5

507,344,935

61.96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良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公司独立董事康金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总经理李良先生、董事会秘书李伟先生、财务总监甄兰兰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5,996,875

比例（%）

99.7343

反对

票数

1,158,360

比例（%）

0.2283

弃权

票数

189,700

比例（%）

0.037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5,329,801

比例（%）

99.6028

反对

票数

1,831,234

比例（%）

0.3609

弃权

票数

183,900

比例（%）

0.0362

3、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52,446

比例（%）

59.8694

反对

票数

1,188,060

比例（%）

34.6554

弃权

票数

187,700

比例（%）

5.4752

4、议案名称：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5,932,075

比例（%）

99.7215

反对

票数

1,209,660

比例（%）

0.2384

弃权

票数

203,200

比例（%）

0.0401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办理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5,302,401

比例（%）

99.5974

反对

票数

1,858,634

比例（%）

0.3663

弃权

票数

183,900

比例（%）

0.036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07,446

比例（%）

0.3957

反对

票数

505,136,389

比例（%）

99.5647

弃权

票数

201,100

比例（%）

0.0396

7、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5,947,475

比例（%）

99.7246

反对

票数

1,213,760

比例（%）

0.2392

弃权

票数

183,700

比例（%）

0.036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5,945,275

比例（%）

99.7241

反对

票数

1,215,360

比例（%）

0.2396

弃权

票数

184,300

比例（%）

0.03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6

8

议案名称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
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津贴）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52,446

2,007,446

2,028,546

比例（%）

59.8694

58.5567

59.1722

反对

票数

1,188,060

1,219,660

1,215,360

比例（%）

34.6554

35.5772

35.4518

弃权

票数

187,700

201,100

184,300

比例（%）

5.4752

5.8660

5.37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5、6、7、8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李福

成、李高生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敏娜、王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65 证券简称：*ST福成 公告编号：2026-015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五四路128号恒力城写字楼3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5

1,319,533,380

69.3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政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并经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列席3人。
2、董事会秘书陈海荣先生列席了会议；财务总监柳上莺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7,176,880

比例（%）

99.8214

反对

票数

2,180,700

比例（%）

0.1652

弃权

票数

175,800

比例（%）

0.0134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980,980

比例（%）

99.8065

反对

票数

2,381,500

比例（%）

0.1804

弃权

票数

170,900

比例（%）

0.0131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7,167,880

比例（%）

99.8207

反对

票数

2,187,000

比例（%）

0.1657

弃权

票数

178,500

比例（%）

0.013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840,880

比例（%）

99.7959

反对

票数

2,517,100

比例（%）

0.1907

弃权

票数

175,400

比例（%）

0.013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388,180

比例（%）

99.7616

反对

票数

2,946,100

比例（%）

0.2232

弃权

票数

199,100

比例（%）

0.015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253,326

比例（%）

95.3473

反对

票数

2,791,200

比例（%）

4.3447

弃权

票数

197,800

比例（%）

0.308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658,880

比例（%）

99.7821

反对

票数

2,564,100

比例（%）

0.1943

弃权

票数

310,400

比例（%）

0.023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算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671,080

比例（%）

99.7830

反对

票数

2,675,300

比例（%）

0.2027

弃权

票数

187,000

比例（%）

0.0143

9、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514,580

比例（%）

99.7712

反对

票数

2,802,200

比例（%）

0.2123

弃权

票数

216,600

比例（%）

0.0165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555,780

比例（%）

99.7743

反对

票数

2,458,600

比例（%）

0.1863

弃权

票数

519,000

比例（%）

0.039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273,280

比例（%）

99.7529

反对

票数

2,958,500

比例（%）

0.2242

弃权

票数

301,600

比例（%）

0.0229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290,680

比例（%）

99.7542

反对

票数

2,948,400

比例（%）

0.2234

弃权

票数

294,300

比例（%）

0.02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6

7

11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
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信贷计划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689,926

61,549,826

61,253,326

61,367,826

60,982,226

比例（%）

96.0269

95.8088

95.3473

95.5255

94.9253

反对

票数

2,381,500

2,517,100

2,791,200

2,564,100

2,958,500

比例（%）

3.7071

3.9181

4.3447

3.9913

4.6052

弃权

票数

170,900

175,400

197,800

310,400

301,600

比例（%）

0.2660

0.2730

0.3080

0.4832

0.46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 6涉及与公司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1,220,547,834股）、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8,641,243股）、福建省铁路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6,101,977股）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3、议案2、4、6、7、1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议案10涉及特别决议议案，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

委托代理人出席）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燕梅、薛文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7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99,848,15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的3,000,000股后的796,848,156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

红利26.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095,710,650.28元。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

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2.6201356元/股计算，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2.6201356元/股=2,095,710,650.28元÷799,848,156
股。

3、因公司存在股票期权自主行权，且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股份，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在本次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6年5月15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暂停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敬请相关激励对象注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2025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经2026年4月23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25年末公司总股本

801,660,65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4,667,500股（其中1,667,500股已于2026年

5月6日注销完毕，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现持有3,000,000股）和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73,787
股（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工作已于2026年4月13日完成），加上2026年初至3月末激励对象

进行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实际增加公司股份 28,790股后的 796,848,156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

配，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26.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095,710,650.28元。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分配实施期间，公

司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的，

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已

于 2026年 4月 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26-027）。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2、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注销1,
667,500股而相应减少，具体内容可参见2026年5月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31）；不存在新增股权激励自主行权股份或其他导致股本总额变动的

事项。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99,848,15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3,
000,000股后的796,848,1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6.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3.6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5.2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2.6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5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股东账号

08*****076

股东名称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095,710,650.28元=796,848,156股×
2.63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

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2.6201356元/股计算。计算方式如下：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即2.6201356元/股=2,095,710,650.28元÷799,848,156股（2025年末公司总股本801,
660,653股-已注销限制性股票173,787股+已自主行权股份28,790股-已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的1,667,50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2.620135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23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叶继德 方琳

咨询电话：0571-86858778
传真电话：0571-86858678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6-033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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